
 
 

就『香港電台︰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新使命』公眾諮詢 

致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(撮要) 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

 

1. 亞洲人權委員會認為諮詢文件的建議，反映政府其實無誠意成立一個具

真正意義的公共廣播機構，本會對此表示遺憾。 

無論根據國際的準則及指引、外國研究實踐經驗、以致本港《公共廣播

服務檢討委員會報告書》於 2007 年所作的建議及其收集得到並載於報告

書附錄的公眾意見，均一致強調公共廣播機構所必須具備的特性之一是

“獨立”。各方對“獨立性”的界定，亦是具體而清晰的。 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否定公共廣播機構以商營或政府機構形式存在，以防

機構有可能面對任何商業壓力和政治平預。  

英國的廣播研究中心提出公共廣播機構應 “跟利益集團及政府脫鈎…..

不受制於廣告商或政府”。 

《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報告書》更指出公共廣播服務必須“堅守獨

立 性 ， 堅 拒 受 任 何 實 質 或 潛 在 的 商 業 、 政 治 及 / 或 政 府 的 影 響 。 惟 有 如

此 ， 公 共 廣 播 服 務 才 能 贏 得 公 眾 的 信 心 ， 成 為 公 開 而 具 有 公 信 力 的 平

台，讓公眾表達意見及進行交流。” 

可是，今次的諮詢文件 1.3 卻在沒有任何理據分析或鋪陳下，由“行政長

官會同行政會議”為香港的“公共廣播機構”制定必須為“政府部門”

的 前 設 。 對 這 倒 行 逆 施 、 令 人 不 明 所 以 的 “ 決 定 ” ， 本 會 表 示 強 烈 反

對，亦要求政府還原公共廣播機構應有的獨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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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諮詢文件提出公共廣播服務的四項“公共目的”。本會認同有關服務應

該負有文件 2.5 (a) 提出協助“確立公民身分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”的功

能，但亦同時希望指出，要達致此點，文件中臚列的 (i) - (i i i)  項提及的

方式並不充份，事實上，成熟的現代公民社會，除了多元共融外，亦強

調提升“公民”的自主和對社會事務的關心、參與，並對公權的監察能

力。 

本會認為，作為獨立媒體，公共廣播機構在這些方面，應該擔當更重要

的角色，其中體現並完善公民“資訊自由”、“新聞自由”及“表達自

由”等權利，更是達致“公民身份”得到“確立”和“公民社會”得到

“ 促 進 發 展 ”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。 本 會 認 為 ， 為 貫 徹 發 展 公 民 社 會 的 目

的，我們應該肯定公共廣播機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的更大功能，並將其

加入成為有關機構的公共目的之一。  

3. 本會贊同將香港電台發展為公共廣播機構，但回顧香港電台近年發生多

次備受公眾質疑的事件，本會認為香港電台亦需進行改革，完善結構及

管治，以更符合擔當公共廣播機構角色的需要。改革應循以下幾項原則

出發︰ 

  加強獨立性。使香港電台能有充份自主的法定權力，可以有效而無後

顧之憂地执行公共廣播服務的工作。 

  加強問責性及透明度。對內而言，訂立清晰、重視員工參與及權力制

衡決策、管理及申訴機制；對外則面向公眾，加強溝通，並設立渠道

讓公眾獲取關於電台運作及決策的信息，並可有效傳達意見及投訴。 

就以上各項，本會認為有必要就香港電台的運作實況、資源運用及面對

的挑戰，進行公正獨立的評估，並以完善香港電台作為廣播機構的能力

為目標，進行改革。 

本會因而強烈反對在一、未有設定清晰透明、能讓公眾有所參與的委任

機制和程序；二、就其權責界定含糊不清的情況下，成立諮詢文件中所



指，由行政長官一力委任的“顧問委員會”，以免該委員會有機會被公

權力利用為干預公共廣播機構的渠道。 

4. 本會亦留意到就此與公眾息息相關的文件，自 10 月 5 日推出以來，政府

似乎並未有積極推動公眾關注。有鑑於諮詢期日前已過大半，社會上討

論氣氛仍未見熱烈，本會要求政府應延長諮詢期至起碼三個月。 

 

 

 

-  亞洲人權委員會  -  
 

 

 

 

 

 


